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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間古文書之蒐集整理研究
1、 　前言
　　王世慶於文章所定義「古文書」，以清代以前的官署與民間的諭示、劄、咨文、布告、古契、執照、賣身字等全稱為「古文書」。「古文書」的使用是否洽當而有兩派解釋。一派如呂實強所謂「古」有「上古」、「中古」之義。方豪認為應稱為「舊文書」；但借鏡日本學界對於「古文書」定義則為前一朝代文書即稱為「古文書」。作者則延續日治至戰後使用「古文書」名稱。臺灣民間古文書從過去至今整理重點明顯與土地相關，如地契、墾約等。
　　此篇以時間劃分介紹日治至戰後對清代民間古文書整理與出版情形。最早有蒐整古文書紀錄於咸豐10年(1860年)歐美人士將臺灣新港文書蒐集、整理與介紹給世人。因不是系統性的調查，故文件數量總共不超過10件。
2、 日治時期蒐整工作
　　日治初期(1898年)開始有系統、規模性調查整理。當時實行土地臨時調查後，總督府委託京都帝大教授松參太郎設計「臺灣舊慣調查方案」。隔年教授編印”Provisional Report on Investigations of Lows and Castom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臺灣之法律與習慣的臨時調查報告)編有臺灣民間古文書89件各式如土地買賣、招婚、賣子等古契，戰後有翻譯並出版。
　　土地地契為主，以臨時土地調查局為主。則在1901年據土地調查資料印製「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班」收錄古契等108見，且解說；1904年出版「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收編相當多墾字、大租、地基租等古契；隔年編印「臺灣土地慣行一班」收有示諭、章程、大租等，同年出版「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收錄清代、日治時期水利契328件為臺灣保存清代水利契最多地區。至於舊慣調查，1901年總督府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據松參太郎的調查方案大規模系統性調查、蒐整、研究臺灣古文書及舊慣調查。網羅清朝律令、會典、則例、政典等，亦有清代至日治初前政府諭告、民間古文書等資料，1907年至1911年編印「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司法附錄參考書」共8卷，第三卷有相重複70件。此外，1916年編印「契字及書簡類集」分為9類。於1901年臺灣慣習研究會刊行「臺灣慣習記事」亦刊登不少清代字據、新港文書等。
　　個人研究代表則以伊能嘉矩。伊能氏「臺灣番政志」有收編臺灣有關原住民在清代官方的奏、書、功牌、戳記、新港文書等古文書。1928年伊能嘉矩所著「台灣文化志」下卷中繼在不少清代古文書，如淡水大加蚋堡文書、彰化岸裡社、沙轆社文書等。次為村上直次郎以「番字契」研究為主。村上氏於1930年所編「臺灣番語文書」(有番中語對照)與「新港文書」(荷、中、英註解、對照)。三為1929年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授川子之藏等發起台灣土俗研究會，已蒐集臺灣民間古文書。此外，1932年至1933年所編印的海山郡中和庄誌、板橋街誌與桃園郡蘆竹誌、大園庄誌、龜山全庄誌的拓墾史亦是利用墾批、土地買賣字契所完成。1909年刊行「臺灣慣行公私文模寫」，收編仿寫原文清代、日治初期古文書、古契62件。
　　此外，1909年至1910年發行平山勳著「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其目的實證臺灣土地制度史資料，由臺北土地地契向南下搜集。但後續應時局變動而中斷。1936年間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成立臺灣史料調查室搜集臺灣資料、編纂臺灣史。1943年臺南石睢陽整理古文書並撰寫「家藏臺灣關係古文書目錄」，且發表於民俗臺灣。石氏藏有清代墾照、行鹽、鹽車執照、厝餉等珍貴史料。
3、 戰後至80年代
　　戰後多出版日治時期所整理的古文書。1952年各縣市成立文獻委員會。「臺北文物」與「臺北縣誌」等先刊行、介紹古文書。1956年楊雲萍教授撰寫「有關臺北市的二、三古文書」一文提出臺灣番政誌、臺灣文化誌等各本所載錯誤，陽氏校對後認為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所載最佳。陽氏亦介紹平山勳所著「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並強調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此外，臺北文獻會由蘇得志先生、王詩琅先生搜集臺北市古文書。至於戰後地方誌的撰寫參考來源多未說明；盛清沂所著臺北縣誌除收錄縣民提供的古契外，亦引用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中和庄誌。
　　70年代中期後各研究單位亦有蒐集各地古契。有美國亞洲學會臺灣史研究小組鑒於日治時期所調查古文書、古契多散失。與得知民間多保存清代、日治時期官方與民間古文書、古契。故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與臺灣學術合作搜整臺灣各地公私藏古文書。步驟以先探聽當地收藏家、家族，再派專員詳細說明其研究價值與運用，再商量借出裱褙、影印。1983年總共蒐整為5,651件，較日治時期多出1,600件古文書。古文書蒐整年代從明末崇禎至日治時期跨越超過300年；年代以清代時期最多。除臺灣外，亦有小部分為福建、廣東、浙江等地區。之後分為10輯，一輯12冊。
　　80年代後，因美國亞洲學會臺灣史研究小組的古文書整理工作引起台灣學界注意與響應。1978年臣三郎撰寫、出版「大突番社始末初探」已蒐集鑾井陳氏煮(主)家之地契，收錄在臺灣文獻。1977年臺灣縣政府亦有編印「中縣文縣(一)開闢資料篇」，收錄臺灣中部與岸裡社之諭、開墾紀錄、契據等古文書。1979年輔大教授伊章義為編纂新莊誌而搜集資料，與助理賴麗卿搜集到「張廣福文書」100多件，其中一件為臺灣最早古契。1980年代後，中央民族所開始蒐集、收購臺灣古文書，數量於3000多件。1982年師範大學教授吳學明發現北埔姜家金廣福文書、古契、帳簿等800多件。為吳氏碩論「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地區的開發」主要資料，中研院民族所與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史研究所)均有影本。1982至1983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將原臺中圖書館所藏中部資料分為五次於「臺灣文獻」刊載。其數量比錢樹提到「中縣文縣(一)」更多。1985年林文龍所撰「草屯李氏族譜及其古文書」在「臺灣風俗」中發表。1986年中研院院士張光直策劃成立「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年改組為「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該所藏有五千多件古文書、古契，然多為影本。1986年臺大歷史教授黃富三受委託研究霧峰林家歷史，且琳家提供1000多件古文書。因此完成兩部關於霧峰林家歷史專書，「霧峰林家的興起」與「霧峰林家的中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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